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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申报时间
项目立项申报按季度进行。2026年第一季度执行的项目，请于 2025年10月30日前在 YES 项目综合管理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www.pmplatform.youthlink.cn）完成申报。其余季度执行的项目申报时间依次类推（见附件 1 ）。
二 、 申报要求
1.申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参访、暑期学校、夏（冬） 令营、科研合作、青年论坛等各种形式的短期项目。校际交换和攻读学位的长期生项目不在立项范围内，可根据用途填报“邀请函申报”和 “数据填报”。
2. 申报机构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规范。项目要求实施路径清晰、实践操作性强。如发现项目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、项目申报内容明显不规范或申报材料造假、项目在执行中存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、项目宣传过程中存在虚假、不实信息等任一情况将不予立项 ，并取消该机构本年度后续项目申报资格。
三 、 申报流程
1. 机构申报。项目经办人登录管理平台，填写机构及负责人信息 ，按要求上传相关文件资料 ，提交机构账号创建申请。已在管理平台完成机构注册的 ，无需重复申请 ，可直接进行项目申报。
2. 项目立项申报。机构申报通过审核后，登录管理平台进入“项目申报管理”页面 ，按要求填报项目信息后提交 ，经项目负责人审核后，下载并打印《 “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” 申报书》，经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，上传彩色扫描件至管理平台 ，确认无误后提交。“人员信息”栏可填写已确定的人员或不填。
3. 专家评审。交流协会初审通过后，将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，评审通过后，确定立项结果。
4. 执行及管理。项目立项后 ，申报机构应按项目计划认真执行。申报机构应在团组来华前至少 30 天进入管理平台“邀请函申报”页面，选择“人员信息管理”准确填写完整的来华人员信息。
5. 项目结项申报。申报机构应于项目完成后15日内在管理平台按要求完成“项目结项申报”。经项目负责人审核后，下载并打印《“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”总结报告书》，经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，上传彩色扫描件。
四 、管理平台操作要点
   1. 注册及登录
（1）项目经办人点击“ 立即注册 ”，自定义账号、密码（建议设置大小写加数字和特殊符号）、手机号码、验证码等信息进行账号注册。注册成功后，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机构申报审核通过后 ，项目负责人凭用户名、密码（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将在机构申报审核通过后，以短信形式发送至预留手机号）和手机验证码登录。
（3）进入管理平台后，点击右上角用户名，进入“个人中心”，可维护基本资料、修改密码等。如忘记密码，点击登录页面左下方“ 忘记密码”，根据提示通过输入预留手机号码重置密码。
2. 首页
查看通知公告等。
3. 机构申报
（1）项目经办人点击左侧菜单“机构申报”，填写页面信息（*号为必填项目），确认信息准确无误后提交。未提交前可进行修改。
注意事项：机构申报需要上传 1）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副本或证明材料；2）加盖公  章的账号注册授权委托书（请登录管理平台下载模板）； 3）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页扫描件。请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。单个文件以不超过10M的PDF版本上传。
（2）项目负责人可点击“机构信息查询”，进入相应页面查看。
（3）审核通过后如需变更人员和机构信息，点击 “机 构信息变更”提交变更申请。
4. 项目立项申报
 （1）机构申报审核通过后，项目经办人登录管理平台，点击 “项目立项申报” 的 “项目申报管理”，进入相应申报页面。点击 “新增”按钮 ，添加并保存项目基本信息 ，按页面显示内容 ，逐项填写申报信息。未提交前可进行修改。注意事项： 1）人员信息可在来华人员名单确认后 ， 进入“邀请函申报 ” 页面 ，填写 “人员信息管理 ”。 2）申报项目超过14天的 ，最多可填报连续14天的日程 ，城际间交通需与日程一致。
（2）所有信息填写完成且确认无误后 ，点击 “提交”， 至项目负责人审核。
（3）项目负责人点击“项 目申报管理 ,选中待审核的项目，点击右侧“ 审核”按钮，可查看项目信息 ，填写审 核意见。如发现不符合要求，可选择 “不通过”，并写上审核意见退回至项目经办人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（4）项目负责人审核通过后 ，经办人下载《“ 青年使  者交流学习计划” 申报书》PDF 版本，由机构负责人签字、机构盖章后，将扫描件上传管理平台，点击“提交”待审核。如项目负责人审核未通过，须按要求修改后重新提交。在提交至交流协会初审前项目经办人可点击“撤销”按钮，修项目信息。
（5）评审通过并予以立项后，项目经办人进入“项目申报管理”模块下载电子版《YES 项目立项通知》。
5. 项目变更
（1）项目立项后，需根据申报的项目执行时间完成。
确有正当理由需延期或撤销的，须提交延期或撤销申请。 其中申请延期的项目第一、二季度的项目可延期至本季度或下一个季度内完成；第三、四季度的项目仅限延期至本季度内完成；仍未执行完成的项目，需重新申报。
（2）项目经办人点击 “项目延期/撤销申请”，点击 “新 增”按钮，逐项填写信息，提交至项目负责人审核。
（3）项目负责人点击“项目延期/撤销申请”，选中待审核的项目进行审核。
（4）项目负责人审核通过后，经办人下载《“青年使 者交流学习计划”延期/撤销申请表》PDF 版本 签字盖章后将扫描件上传管理平台。
6. 项目结项申报
（1）已立项的项目在执行完成后 15日内，项目经办人进入 “项目结项申报”的“项目结项管理”页面 ，点击“新 增”按钮 ，选择项目名称，逐项填写结项信息，提交至项目负责人审核。
（2）项目负责人进入“项目结项管理 ”页面审核结项 材料。如发现不符合要求，可选择“不通过”，并写上审核意见，退回至项目经办人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（3）项目负责人审核通过后，目经办人下载并打印 《“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”总结报告书》，由机构负责人 填写审核意见、签字、机构盖章后，上传彩色扫描件至管理 平台，提交申请。
（4）项目经办人须在“项目成果展示”页面，上传活动照片视频、学员故事等资料。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上传不超过 5 张精选照片（以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事件命名） 、精选视频（2 分钟时长）和 2 名学员故事。
